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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关心关爱青年基金
管理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关心关爱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引导青年学生投入学习，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和家乡；鼓励青年教师奋发图强，教书育人，强化科研，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贡献，根据《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章程》，特制定本管理实施办法。
一、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的来源
第一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金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筹集，主要来源是：
（一）关心关爱捐赠资金;
（二）关心关爱合作意向资金；
（三）相关社会服务项目公益划拨资金。
二、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的使用范围
第二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资助奖励对象及范围：
（一）资助家庭困难学生，改善困难学生学习、生活条件；
（二）慰问患重病的学生，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鼓励学生勇敢面对病情，努力康复身体；
（三）支持和帮助青年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对取得优异学习成绩、励志向上的学生进行资助鼓励；
（四）表彰奖励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奖项的参赛学生团队及指导教师；
（五）表彰奖励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青年教师（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特别突出和特殊贡献的可放宽至45周）。
三、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的运行管理
第三条 学院成立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组长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学院关工委主任担任，成员由学院工会负责人、学院办公室负责人、学科与平台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教学科研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团学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及关工委成员1-3名组成。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根据本办法管理使用关心关爱青年基金。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依托学院关工委办公室办公。
第四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由财务处实行专户管理，利息列入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使用，专款专用，并按照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审批手续。
第五条 定期公布关心关爱青年基金财务收支情况，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
第六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每学年集中研究一次奖助工作，原则上学生每人（项）资助（奖励）1000元人民币，人数20名以内；青年教师每人（项）奖励3000元人民币，数量3-5人（项），团体项目限前两名（比例为6:4）。青年教师参与企业合作和社会项目服务的另行奖助。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可根据基金增长情况对奖助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第七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的使用，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在依据本办法进行动态奖助时，基金暂停使用的资金池临界点为不低于7万元人民币的保有量。
四、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资助、奖励推荐条件及评审程序
第八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资助、奖励推荐条件：
（一）推荐奖励的青年教师应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同时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第四点或第五点要求。
（二）申请资助、奖励的学生应具有优良道德品质，学习勤奋刻苦，遵守校规校纪，同时分别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要求。
第九条 关心关爱青年基金资助、奖励的评审程序：
（一）奖励青年教师的推荐初评工作，在所在系、室进行，并由所在系、室负责人审核证明材料。获得推荐奖励的青年教师填写《关心关爱青年基金教师奖励推荐表》，并由系、室负责人签署意见。
（二）资助、奖励青年学生的申报初评工作，在所在年级进行，并由所在年级辅导员审核证明材料。获得推荐资助、奖励的青年学生填写《关心关爱青年基金学生资助（奖励）推荐表》，并由年级辅导员签署意见。
（三）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审定
召开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会议，对上报的关心关爱青年基金资助、奖励的推荐和申请对象的材料进行讨论，并确定资助、奖励人选。
5、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的修改由经济学院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提出，并经经济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后进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经济学院关心关爱青年基金管理小组负责解释。

